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兴业证券作为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

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关联方资金拆借未审议、存在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孔德蓬、花亮控制的企业深圳市幸福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存在通过临时拆借资金占用挂牌公司子公司资金的情况，2022年

度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占用主

体 

占

用

性

质 

期初余

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

末

余

额 

单日最高占

用余额 

是否

已被

采取

监管

措施 

是

否

完

成

整

改 

深圳市

幸福海

投资合

往

来

款 

5,996.00 700,000.00 705,996.00 - 705,996.00 否 是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上述交易事项尚未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审

议，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上述交易构成挂牌公司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尚未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主办券商已经敦促挂牌公司及其董监高人员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等业务规则履行规范公司治理、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挂牌公司资金行为违反了《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挂

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与违规处分的风险。 

若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将会产生公司治

理风险，给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挂牌公司拟按如下措施切实落实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1、组织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提高规范治理、合规运作的意识。 

2、加强防范资金占用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流程机制的建设和学习，严格遵

守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法规规则及公司各项制度，

提高相关人员的合规意识；加强财务部门的职能，改进制度流程，发现不符合

规章制度的情况及时汇报分管领导、公司董事会。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中海通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中海通依法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业务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中海通

公司治理规范性及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 

《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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